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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5_8D_B0_E5_c80_303746.htm 关于印发《湖南省粮

食局粮食经纪人业务规范暂行办法》的通知 湘粮调〔２００

７〕２５号 各市（州）、县粮食局： 现将《湖南省粮食局粮

食经纪人业务规范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

，按照培育、规范并重的原则，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以切

实加强对粮食经纪人的治理，进一步活跃粮食流通，促进粮

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湖南省粮食局 二○○七年八月六日湖

南省粮食局粮食经纪人业务规范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

条 为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维护粮食收购市场秩序，规

范粮食经纪活动，促进粮食经纪人队伍的健康发展，根据《

粮食流通治理条例》、《湖南省实施〈粮食流通治理条例〉

办法》和《湖南省经纪人治理办法》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

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粮食经纪人是指活跃在

农村市场，以盈利为目的，直接向种粮农民或其他粮食生产

者收购粮食，销售给粮食经营、转化用粮企业或从事粮食加

工的个体工商户或自然人。 第三条 粮食经纪人从事经纪活动

，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信的

原则。 第四条 粮食经纪人的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法规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五条 县级以上粮食行政治理部

门会同同级工商行政治理部门负责本区域内粮食经纪活动的

指导、服务和监督治理。 第二章 粮食经纪人应具备的条件及

权利与义务 第六条 粮食经纪人应具备的条件 （一）遵守国家

法律法规，老实守信，合法经营； （二）了解国家粮食政策



和有关粮食收购、储存、运输的技术质量标准和规范； （三

）具备鉴别粮食质量的基本技能，具备基本的粮食质量检验

工具； （四）具有《粮食收购许可证》，或与具有收购资格

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签订委托收购聘用合同，并取得委托人

有效《粮食收购许可证》副本或副本复印件； （五）熟悉经

纪人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遵守本办法的各项规定。 

第七条 粮食经纪人的权利 （一）正常收购活动受法律保护，

有权拒绝各种名目的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扣车行为； （二）

有权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委托代扣、代缴税、费和其他款

项； （三）有权获得委托企业提供的粮食政策、市场信息、

业务培训和技术支持； （四）可申请成为粮食行业协会会员

。 第八条 粮食经纪人的义务 （一）讲道德、懂政策、重承诺

、守信用，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认真执行国家粮食收购

政策； （二）按国家质量标准收购粮食，按质论价，不短斤

少两，不掺杂使假，不得损害农民利益，自觉维护粮食收购

市场秩序； （三）主动向售粮农民提供有关国家粮食收购政

策、价格、质量标准等咨询服务，及时支付售粮款； （四）

自觉接受培训，不断提高自身政策和业务水平； （五）自觉

接受粮食行政执法机构的监督检查。 第三章 粮食经纪业务治

理 第九条 粮食经纪业务由粮食企业和经纪人在自愿、公平、

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签订业务合同。合同内容应包括代购粮食

时间、品种、数量、价格、质量标准和增减价（量）办法、

结算方式和费用计算标准、违约责任等内容，同时明确双方

的责任和义务。 第十条 粮食经纪人与企业之间除委托代购外

，还可进行多种形式的购销合作，如股份合作、联合经营等

。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可行的合作方式，并签订规范的



合同。 第十一条 粮食经纪人发生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二、三

款规定，具备粮食收购资格的，由原发证机关取消其收购资

格，与企业签订了委托合同的，由委托企业解除委托合同，

并由当地粮食行政治理部门依据《粮食流通治理条例》和《

湖南省实施〈粮食流通治理条例〉办法》等法律法规给予行

政处罚。 第四章 服务与引导措施 第十二条 各级粮食行政治

理部门要重视发展和培育农村粮食经纪人，开展公平竞争，

活跃粮食流通。 第十三条 粮食经纪人原则上由委托企业一年

一聘。一经聘用，委托企业应及时建立粮食经纪人相关档案

，并建立粮食经纪人联系制度。各委托企业聘用粮食经纪人

情况，报当地县级粮食行政治理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各委托

企业应在粮食收购前及时向粮食经纪人发布粮食购销信息，

分析市场行情走势，提出收购指导价格，落实粮食收购合同

。 第十五条 各委托企业应加强与粮食经纪人的联系，及时了

解粮食经纪人粮食收购数量、质量、价格情况，敦促粮食经

纪人履行代购合同，协助解决粮食经纪人在粮食收购中碰到

的困难和问题。 第十六条 粮食行业协会应积极吸收粮食经纪

人成为粮食行业协会会员，有条件的地方可成立农村粮食经

纪人分会。通过制定行业公约，加强粮食经纪人队伍的内部

监督和自我约束，逐步形成行业自律机制。 第十七条 粮食行

业协会和各委托企业应加强对粮食经纪人的培训和业务指导

，增强其执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的自觉性，提高其判定粮食

质量标准的能力。 第十八条 粮食行业协会应组织粮食经纪人

向农民宣传国家粮食政策，传递粮食产销形势、优质粮食品

种等市场信息，引导生产，服务农民。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

条 各级粮食行政治理部门可参照本办法，按照培育、规范并



重的原则，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湖南省粮食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二○

○七年九月六日起实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